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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試題評析】 
本次考題共分三題，第一題融合民總與債法的問題，難度很高，算是本次考試中最難的一題，如果沒有深厚的

民法基礎，這題不容易答得漂亮。第二題很明顯是修法題型，鑑於今年物權通則及所有權部分甫修正通過，出

題的機會本來就相當高，果然今年物權的考題就出現了新修法內容。第三題的第一小題可以說是送分題，非常

簡單，同學一定要好好把握，至於第二小題的部分，其實也是修法題型，如果要獲得高分，除新法外，相關大

法官會議解釋也應一併提出說明。 

 

一、甲於民國97年10月1日經由乙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經紀員丙之媒介，向丁購買坐落台北市某區

7樓房屋及其所坐落之基地持分（下稱系爭房地），約定買賣價金為新台幣1200萬元，甲於同年

2月1日付清全部價金，丁並將系爭房地交付甲，至買賣交易完成前，丁、乙、丙均未曾告知甲

系爭房地有任何瑕疵。迨交屋後，甲經大樓管理員告知，系爭房地下方將有捷運穿越，並已於

97年10月20日開始辦理補償金發放登記。 

試問：（一）甲欲主張撤銷或解除該買賣契約，有無理由？（20分） 

（二）何人有權領取上開補償金？請說明理由。（20分） 

答： 
(一)甲得否行使撤銷權或解除權？ 

1.甲得否行使撤銷權？ 
(1)甲得依第八十八條之規定行使撤銷權 

A.本題中甲以為系爭房地並無瑕疵，詎料系爭房地下方將有捷運穿越。就此而言，乃係甲之動機錯

誤，因動機錯誤存於表意人之內心，為避免使表意人動輒主張動機錯誤而撤銷意思表示，進而妨礙

交易安全，故原則上表意人甲不得以其有動機錯誤為由而撤銷其意思表示。 
B.惟若任何動機錯誤均不允許表意人撤銷其意思表示，又對於表意人過於苛刻，故第八十八第二項規

定，若為當事人資格及物之性質的錯誤，因屬重大動機錯誤，故例外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 
C.本案中，甲誤以為系爭房地並無瑕疵，惟系爭房地下方將有捷運穿越一事，即為物之性質錯誤，依
第八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應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兼以本案中意思表示之錯誤並非出於表意人

自己之過失所致，且有無捷運穿過在交易上又可認為重要，並且尚未超過第九十條所定一年之除斥

期間，故甲得依八十八條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 
(2)甲得依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行使撤銷權 

A.依題示，乙丙俱未告知系爭房地下方將有捷運穿越，惟依交易習慣及誠信原則，應認為系爭當事人

有告知義務，故若未告知，即係行為義務之違反，得以認為係不作為之詐欺行為，致甲陷於系爭房

地並無瑕疵之錯誤，並因而為買受之意思表示，且該等行為人明知系爭情事而不告知，得以認為有

詐欺故意。 
B.又本案中，丁係透過乙丙之媒介而出賣系爭房地予甲，故買賣契約之當事人為甲丁二人，但從事不

作為詐欺者卻係買賣契約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丙，原則上依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應以丁

明知其情事或可得而知者為限，甲始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C.但因乙丙為丁之債務履行輔助人，故通說認為應目的性限縮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但書，使甲例外仍得

撤銷其意思表示。學說上亦有認為應類推適用第二百二十四條或適用第一百零五條者，惟結論亦

同。 
2.甲得否行使解除權？ 

(1)甲得依第三百五十九條之規定行使解除權 
按系爭房地下方將有捷運穿越，使系爭房地之價值有所減損，故依第三百五十四條之規定，系爭房地

具有瑕疵，從而甲得依第三百五十九條之規定解除契約。 
(2)甲得否依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準用第二百五十六條而行使解除權？ 
按系爭房地因將有捷運穿越，致使系爭房地之價值有所減損，係一在買賣契約訂立時已存在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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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否認為此時債務人丁所為之給付係未依債之本旨而為給付，學說與實務見解意見不同。 
A.最高法院七十七年度第七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認為，出賣人所交付之標的物縱然在締約時已有瑕疵，

仍係依債之本旨而為給付。 
B.惟學說有認為因出賣人負有交付無瑕疵之物之義務，因此只要出賣人所交付之標的物具有瑕疵，出

賣人即係未依債之本旨而為給付。 
C.本案中若採實務見解，則應認為出賣人已依債之本旨而為給付，從而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要件

並未該當，甲之主張為無理由。 
(二)丁有權領取補償金 
本案中丁已將系爭房地交付於甲，則何人有權取得徵收補償金，曾有爭議，試述於下： 
1.甲說 
本說認為既然丁已將系爭房地交付於甲，則依第三百七十三條甲取得收益權，從而買受人甲有權取得補

償金。 
2.乙說 
通說與最高法院八十年度第四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則認為，買受人向出賣人買受之某筆土地，在未辦妥所

有權移轉登記前，經政府依法徵收，其地價補償金由出賣人領取完畢，縱該土地早已交付，惟民法第三

百七十三條所指之利益，係指物之收益而言，並不包括買賣標的物滅失或被徵收之代替利益，亦即不包

括補償金，且買受人自始並未取得所有權，而出賣人在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前，仍為土地所有人，從而

在權利歸屬上，其補償費本應歸由出賣人取得。 
3.據上所述，既然丁尚未將所有權移轉於甲，則丁仍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故受領補償金自屬有據。惟

買受人甲得類推適用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請求丁讓與補償金，並此指明。 
 

二、甲有A、B兩筆土地，均已登記，乙以所有之意思占有A筆土地；以取得地上權之意思占有B筆土

地。試問：乙在何要件之下得主張時效取得？（30分） 

答： 
(一)乙不得時效取得A地所有權 

1.按關於不動產所有權之時效取得，第七百六十九條及第七百七十條定有明文，亦即必須占有人占有他人

所有之不動產，並且係以行使所有權之意思而為占有，又應符合公然占有、和平占有，以及繼續地達法

定期間而為占有。詳言之，若占有人於占有之始善意且無過失者，僅須占有達十年期間；惟若於占有之

始非善意或有過失者，則須占有達二十年期間。 
2.除前揭要件外，為貫徹登記制度，關於不動產所有權之時效取得，其客體限於未經登記之不動產。從而

於本案之中，既然系爭A地已經登記，則乙就系爭A地不得主張時效取得A地所有權。 
(二)乙得時效取得對於B地之地上權 

1.因地上權係必須登記始能取得之財產權，故學說上認為關於地上權之時效取得，應依第七百七十二條之

規定準用第七百六十九條及第七百七十條之規定。換言之，乙應以行使地上權之意思、公然、和平並繼

續占有他人所有之土地，若於占有之始善意且無過失者，僅須占有達十年期間；惟若於占有之始非善意

或有過失者，則須占有達二十年期間。 
2.惟有爭議者係，若為已經登記之不動產，得否成為時效取得地上權之客體？茲說明如下： 

(1)甲說：否定說 
學說有認為，已經登記之不動產，不能因時效而取得所有權，卻得因時效取得地上權，價值判斷不平

衡；並且民法規定所有權之時效取得，須以他人未登記之不動產為限，立法目的應在貫徹土地登記效

力，並保障已登記者之權利，地上權之取得時效本亦應受限制。 
(2)乙說：肯定說 
惟最高法院六十年度台上字第四一九五號判例認為，未經登記之土地無法申請為取得地上權之登記，

故依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同法第七百六十九條及第七百七十條主張依時效而取得地上權時，顯然不以

占有他人未登記之土地為必要。 
(3)小結： 
物權修正條文第七百七十二條後段規定，縱然係已經登記之不動產，亦得成為其他財產權時效取得之

客體。從而本案中，雖然系爭B地已經登記，惟乙仍得主張就該B地時效取得地上權。惟應注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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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地上權時效取得應準用不動產所有權時效取得之規定，因此縱然可以認為乙已經該當地上權時

效取得之要件，亦僅是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請求權而已，在尚未登記前，乙仍非地上權人。 
 

三、甲男乙女原為夫妻關係，為規避債務，雙方虛偽訂立離婚協議書，並辦妥離婚登記，但仍同

居。一年後，甲另識丙女，情投意合，甲遂與丙辦理結婚，訂有書面契約，且有二位證人之簽

名，並在戶政機關辦妥結婚之登記。試問：甲與乙之離婚協議，甲與丙間之婚姻契約，效力如

何？（30分） 

答： 
(一)甲與乙之離婚協議無效 

1.按離婚之要件第一千零五十條訂有明文，亦即應有書面及兩人以上證人簽名，並且向戶政機關辦妥離婚

登記。本案中關於離婚之形式要件均已具備。 
2.惟離婚係屬身分行為之一種，而在身分行為則首重當事人之真意，若欠缺真意所為之身分行為應認為係

屬無效。從而例如欠缺結婚合意之婚姻，縱然形式要件具備，亦屬無效之婚姻。而本案中，縱然離婚之

形式要件已然具備，但是甲乙兩人係虛偽訂立離婚協議，因此並無離婚之真意，故甲與乙之離婚協議無

效。 
(二)甲與丙之結婚契約無效 

1.按我國舊法本規定結婚之形式要件係採儀式婚主義，亦即以公開儀式，並且有兩人以上證人為已足。惟

鑒於儀式婚主義之公示效果薄弱，容易衍生重婚等問題，且公開儀式之認定常有爭執，進而影響婚姻法

律效力。另，離婚制度係採登記主義，造成未辦理結婚登記欲離婚者，必須先補辦結婚登記再同時辦理

離婚登記之荒謬現象。爰此，我國婚姻制度修法後改採登記主義。換言之，修法後結婚之形式要件為書

面及兩人以上證人簽名，並且向戶政機關辦妥結婚登記。 
2.本案中固然結婚之形式要件已經具備，惟若欲成立一有效之婚姻關係，尚應具備結婚之實質要件。依第

九百八十五條之規定不得重婚，若重婚者則依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三款本文之規定，後婚應屬無效。本案

中甲乙之離婚無效已如前述，從而若甲丙結婚，即屬重婚，依本條規定，甲丙之結婚無效。 
3.並且雖然丙係善意信賴兩願離婚登記而與甲相婚，惟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三款但書係參酌大法官釋字第五

五二號解釋而為修正，從而必須相婚之雙方均為善意且無過失者，後婚始有受保障之必要。但本案中，

甲對於其與乙之婚姻關係仍屬有效知之甚詳，因此並非屬善意且無過失者，因此當無本條但書之適用，

故甲丙之婚姻關係確定因違反不得重婚之限制而屬無效。 
 
 


